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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基督裡的自由(七) 

 

一．羅馬書 7：1-6「弟兄們，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，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

候麼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還活著，就被律法約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脫離了丈夫的律

法。………。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，現今就脫離了律法，叫我們服事主，要按

著心靈的新樣，不按著儀文的舊樣。」 

 女人是指我們基督徒，本來有一個丈夫，這個丈夫就是律法。律法這個丈夫他非常公義，

他所說的都是對的，但是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動輒得咎。因為他的標準是這麼地高，所以

這個女人（基督徒）就很痛苦，這樣做又犯錯，那樣做也犯錯。可是律法不會死，因為

他是對的，所以這個女人必須死掉。 

 羅馬書 8：3-4：「律法既因肉體軟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，成為罪身

的形狀，作了贖罪祭，在肉體中定了罪案。使律法的義，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，只

隨從聖靈的人身上。」神知道律法的要求我們做不到，所以就差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來，

成了肉身釘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書 5：24「凡屬基督耶穌的人，是已經把肉體，連肉體

的邪情私慾，同釘在十字架上了。」所以今天如果我們歸屬於耶穌基督，來嫁給耶穌，

我們就是屬於耶穌基督的人；我們的肉體、連肉體的邪情私慾，已經和基督都同釘在十

字架上了。如今我們活著，就變成屬於基督的人，我們的丈夫是一位復活的耶穌基督。

這位復活的耶穌基督充滿了愛，祂不是要求也不是定罪；祂就是充滿了愛來接納我們、

來體恤我們。而且祂從死裡復活就賜下聖靈來，住在我們的裏面，藉著我們的身體來成

全律法，來活出律法一切的要求。 

 舊約裏的雅各，他從一出生就開始“抓”，他出生的時候抓著他哥哥的腿，長大後又要

抓長子的名分，看到拉結就愛上她，不論付上多少年痛苦的歲月，怎麼樣勞苦都沒有關

係，他就是要得著她。他要什麼就一定要得著，而且也真的得著了。直到創世記 32 章

神在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，結果他就瘸了。有一位醫生說：「大腿窩的筋是人體裏面最

強壯的部份。如果你要扯斷一匹馬的腿，就要先扭斷牠大腿窩的筋。」所以大腿窩的筋

是控制人身體最強壯的一個部分，神在雅各最強壯的部分摸了一把，從此他的腿就瘸了。 

 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「Regarding Henry」，片中男主角 Henry 很像現代的雅各，他本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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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律師，為了賺錢，可以不擇手段、歪曲事實，可是等到他頭部被槍打

中，失去了大部份的記憶，動作也變得遲緩，走路一跛一跛的，這時他的天良就出來了，

他發現過去他害了人家，他就去把整個案子翻轉過來，還向受害者道歉，他整個人都變

了。當我們活在肉體，靠天然的才幹在活的時候，凡事我們就會爭、會抓，像雅各一樣。

當雅各的大腿窩被摸了、扭了、瘸腿了，當他喪失精明能幹的時候，才成為神的王子，

神就賜給他新的名字叫「以色列」。他以前的名字「雅各」是個很不好的名字，表示他

為人很卑鄙，無論如何都要達到目地，凡事都要抓。但當他失掉那些天然能力的時候，

他反而成為神的王子。雅各他從毘努伊勒那時候開始，他的腿瘸了；但他的生命反而尊

貴了，反而是那麼榮耀。在毘努伊勒以後，神把各樣的祝福開始臨到他的身上。神把他

的腿弄瘸了以後，讓他失去了他天然的力量，他才開始俯伏跪拜神；直到他年老要去世

之前，他還是扶著杖頭敬拜神。 

 

二．加拉太書 6：8「順著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。順著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」 

 神雖然保護雅各，但所有自己的力量去得來的，到後來很多都失去了。例如：他付代價

所得著的拉結，生了老二就死了。神就是非常愛雅各，神的眼目一直沒有離開他，也照

著該管教的一直管教他。所以後來雅各不斷地吃他過去用自己的詭詐、自己的力量撒下

的種，所結的果子。 

 羅馬書第六章講到我們要向罪死；第七章講到我們要向律法死，向聖靈活；第八章第一

節：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，就不定罪了。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，在基督耶穌裏釋

放了我，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。」第八章就講到聖靈來了，把我們帶進基督裡一切的

自由。為什麼很多基督徒很怕把自己獻給神？因為怕獻給神以後，天然的力量就被約束

住了；例如本來想要大幹一番、好好地大撈一把，都變成不能做了。可是卻不知道這些

為肉體的享受，而不是為基督而活所撒的種，將來都要收敗壞。  

 有一個青少年問江牧師：「是不是十八歲以後，我想要做什麼都可以？」江牧師想大概

他的父母對他說：「你現在不可以這樣！十八歲以後你要做什麼，就讓你自由。」所以

江牧師就說：「對啊！十八歲你就成年了，你要做什麼都可以。但是聖經有講到，你今

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撒種，都會長起來，將來你就要吃這個果子。例如：你要抽煙！

快樂似神仙！對！你有自由，要抽就抽；可是一段時間以後，你就發現你變得不能不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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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了！不抽就很痛苦！在大學時候我們班上爬山，有一個男同學煙癮發作了，身上又沒

煙了，就在路上找別人抽剩下的一點煙，趕快撿來抽一口，這就是奴隸，這就是不自由。」

例如：你可以任性，你可以大發脾氣，但是到後來就會有一個脾氣鬼在你身上，使你非

常容易發怒，而且怒氣是愈來愈大。 

 有一個人去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原始村落觀察他們的孩童，他發現這些孩童心靈都很健

康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的家都很簡樸，住的是茅草屋、泥土地，所以他們的孩子都玩得

很快樂，所以心靈都很健康。但是在美國，在一些物質水準高的家庭裏，因為父母買了

很多名貴的骨董花瓶、椅子、桌子、裝飾品等等，都是貴重的；所以父母從小就給孩子

好多的禁令：「不可以摸這個！你要遠離開那個，那是很貴的；那是爸爸從好遠買回來

的；這個花瓶絕對不可以打破！」所以一個幼小的孩子，當他有很多的潛能要發揮的時

候，卻發現家裏好像是地雷區；到處都有地雷，花瓶打破了，就被大罵一番；蒙娜麗莎

的微笑多了一個鬍子，也被大大地修理一番。所以從小會被父母的這些反應，扭曲了他

對於神的寬容的認識，我們天父對我們是何等大的愛跟寬容。但是父母不是，父母常常

讓孩子從小覺得這些東西比他重要。為什麼？因為父母很少跟孩子講：「我愛你」只是

常常講：「這個不能摸喔！那個不能畫！地毯不要弄髒。」所以孩子成長以後，常常覺

得自己不是很有價值。你知道嗎？給孩子物質上的東西，孩子並不會感受到愛；但每一

次你的大發脾氣、罵，就一直在撕毀你跟孩子的關係，一直在刺傷你的孩子。 

 神要我們向著律法死，就是我們要死掉，然後要向著基督而活。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我

整個生活重心，不再是這個可以、那個不行；什麼應該、什麼不應該，我的頭腦不再是

充滿這個。我的頭腦是充滿著耶穌：「啊！耶穌！這位為我死的耶穌，主，我愛你，謝

謝你那麼愛我！主啊！我要更加降服於你。」 

 我不再是不可以這樣，我應該要那樣，我應該晨更，我應該要等候神，我應該要傳福音。

不是的，我們不再活在應該裏面，而是活在愛耶穌的裏面。這兩種態度很不一樣：一個

是整個中心就是耶穌，我要更多地人來認識我的耶穌，我的耶穌多麼可愛！充滿了愛、

慈憐，所以我要告訴別人主耶穌多麼好！這樣的人傳福音就不再是用辯論的方法；他就

是讓人知道我的良人白而且紅，超乎萬人之上，他傳起福音來就不一樣。等候神也是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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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不是一早起來，因為江牧師說至少要等候神十五分鐘，所以就坐在那裏：「鈴！總

算十五分鐘到了，好了，可以去上班了。」或者坐在那兒等候神，一直看錶，「怎麼還

那麼慢？怎麼才三分鐘！」這就是活在律法底下。弟兄姊妹！你要留意自己，你可能在

做很多屬靈的操練、追求，可是你的丈夫可能還是律法，你還是在律法底下。你今天要

轉個身，來活在基督裏面，活在聖靈的裏面。不再是活在「這個可以、那個不可以」，

以致於常常要問傳道人：「可不可以看電視、電影？可不可以參加舞會？」你不再是活

在律法底下了，你乃是活在愛耶穌的裏面，活在基督的裏面。 

 

三．羅馬書 7：5「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，就在我們的肢體中發動，以

致結成死亡的果子。」 

 以前我們家有一些別人送的零食，因為我們家的人都不愛吃零食，我覺得很可惜，就吃

了，漸漸地上癮了，變得很愛吃零食。一方面那時候家裏也有逼迫，所以從家裏得不著

愛。一個人得不著愛常常就會以吃東西去得滿足，所以我就變成很愛吃零食。有一次，

在溝子口錫安堂，大家在查箴言，箴言 23：2 說到「你若是貪食的，就當拿刀放在喉嚨

上。」當我讀到這樣的話，我就立志不再貪吃零食了，可是你愈立志，你就愈愛吃。真

的，這是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，那個因律法而生的惡慾，就在我們的肢體中發動，所

以我們今天不要再活在律法底下，常常在立志不做這個、立志不做那個，我們的丈夫都

還是律法。後來我就一直參加聚會，在神的同在裏面，在主的愛裏面得著飽足和釋放。 

 哥林多後書 3：17「主的靈在那裏，那裏就得以自由」，當我更多地親近神，神的靈更豐

富地充滿我的時候，很自然看到零食時都沒有胃口。那個時候我很愛吃甜的，但主就把

我的胃口整個改變，現在我對甜的一點都不喜歡，也很少吃甜的，因為對甜的就是沒有

胃口。對電視也是這樣，很自然地對我一點益處也沒有的節目，就一點都看不進去，引

不出我的興趣，因為我覺得這些節目沒有意義。這就是自由，真實的自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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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．加拉太書 5：16-18「我說，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。因為情慾和聖

靈相爭，聖靈和情慾相爭；這兩個是彼此相敵，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。但你們若被聖靈

引導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」5：25「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，就當靠聖靈行事。」 

 加拉太書整卷書特別講到在基督裡的自由。3：3「你們既靠聖靈入門，如今還靠肉身成

全麼？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？」加拉太書第三、四章講到我們是從聖靈而生，靠聖靈入

門，第五、六章就講到，我們要順著聖靈而行。5：25「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，就當靠

聖靈行事。」我們要靠聖靈行事，不要老是要靠肉身行事，靠肉身成全。如果我們正在

立志要這樣，立志不那樣，那都還在靠肉體。 

 我以前貪吃，每次立志不要吃，立志要少吃，結果看到東西就愈想吃。可是當我更多地

來愛耶穌，聖靈就把貪吃的捆綁拿掉了，就變得對耶穌很有胃口，零食就沒胃口了。所

以我們不要常常去注意律法，乃要來注意耶穌。例如：早上起來晨更，如果你說：「啊

呀！基督徒好麻煩喔！以前沒信主，穿了衣服就可以出門了，現在都要很早起來。」這

叫做活在律法底下。如果早上一起來，不再是想著必須要做這個、必須要做那個；你不

再是被這個所充滿，你心裡乃是充滿著：「哦！主耶穌！又是新的一天，讓我活著可以

來更多地親近你、更多地認識你，我要更多地在你的愛裏。」這就是靠著聖靈在活了！ 

 「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。」不放縱就是不成全的意思，你順著

聖靈行，你就不會成全肉體的情慾。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，聖靈和情慾相爭；這兩個是

彼此相敵，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。這個叫不自由，使你不能做所願意的。 

 可是今天有些基督徒仍然活在為所欲為的自由中，就像那個青少年一樣，是不是十八歲

要做什麼就都可以做了？他若不懂什麼叫自由，他就會順著情慾撒種，將來必從情慾收

敗壞。「你們若被聖靈引導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」，如果你常常來親近神，聖靈一吸引你、

你就來親近祂，你就發現，你不再活在律法的要求、律法的定罪底下。但是你若不願意

順著聖靈、不願意來靠近聖靈，覺得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不要被人家管。當你這樣的

時候，律法馬上出現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提摩太前書 1：9「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，

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。」律法是為不法和不服的而設立的；也就是當我順著聖靈而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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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候，我就不會做不法的事，就不會被定罪。但是什麼時候，當我的生活重心不是聖靈、

不是耶穌，而聽道都是只聽到教條，讀聖經也只讀到規條，以致於覺得：「唉唷！我好

怕哦！愈愛主就變得不能做這個、不能做那個。」這樣我整個人還是嫁給律法，所以就

不服；「我為什麼不能貪愛錢財？」我愈這樣不法不服，律法馬上就出現來定我的罪。 

 

五．愛的奴僕 

 神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，聖靈來就是要把基督一切的豐盛，作成在我

們的裏面。所以當我們為愛祂而活的時候，就好像舊約裡說的「愛的奴僕」，本來奴僕

到了禧年，應該可以自由離去。但是如果這個奴僕說：「因為我愛我的主人，我不願意

離去。」主人就可以在他的耳朵上穿一個洞，然後給他戴上一個環，他就屬於這個主人

的，從此被稱為「愛的奴僕」。他過去為工價而做，因為他被賣為奴僕；但他今天是自

願留下，因為愛他的主人，就樂意來服事他。今天我們基督徒也應該有這樣的認識，我

不再活在律法的底下，耶穌已經為我死了；我愛祂，所以我一切都是為著愛祂而做的；

每天被祂的愛所吸引，就來親近他，渴望祂的同在，更多地充滿我的全人。我做這些都

是因著我要、我願意、我渴望；而不是我應該要這樣、我不可那樣。這是完全不同的生

活。 

 為愛神來做，我們就自由了，聖靈來就是要帶給我們自由。神創造亞當，使他有神的自

由、榮耀、尊貴。遠志明牧師在讀神學院的時候，有一次問神：「主耶穌啊！你為什麼

要給我們自由呢？如果你不給我們自由去選擇，我們就不會去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了，

就不會搞得像現在這樣了！」主耶穌說：「因為自由是好的，因為我是自由的。」他就

得著答案了！因為神是自由的，自由是好的，祂就是要給我們好的，祂就是要我們擁有

「神的自由」，可以自由地不去犯罪，可以自由地不順著情慾而行，可以自由地選擇來

愛神，像那個愛的奴僕一樣。 

 舊約中愛的奴僕，他願意作奴僕，還要被打個洞，好痛哦！可是因著愛，他願意、因為

他愛他的主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們一定要留意，在我們的裏面還有沒有奴僕的軛。 

 讚美，並不是只因為聖經說：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耶和華本為大，該受大讚美。」好

多聖經經節都講到：我們要讚美，神要我們讚美。但是如果我們更認識神，我們會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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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靈就是一個讚美的靈。在教會復興史的記載中，所有講到教會的大復興，當聖靈大大

澆灌的時候，全場都大聲的一直讚美、一波又一波地讚美，可以讚美個幾小時。所以聖

靈來就是要帶領我們讚美，當聖靈大大地臨到我們身上，我們就一直湧出讚美的話語。 

 神起初創造我們的時候給我們自由，但因著我們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，我們就活在律

法的底下，常常分別是非善惡：「應不應該？可不可以？」我們常常這樣，在我們裏面

的自由就被捆綁住了。神照著祂形像所造的，神的兒子的自由，在我們裏面被這麼多律

法的捆綁給掐住了。今天聖靈來，讓我們從裏面一直湧出讚美：「哈利路亞！讚美主！」

就是要把我們裏面的自由釋放出來。所以當你愈大聲地自由地敬拜、讚美，你就發現你

愈來愈自由了。 

 

六．以賽亞書 10：27「到那日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，他的軛必離開你的頸項，那軛也

必因肥壯的緣故撐斷。」 

 在舊約裏講到許多「到那日」的地方，都是指福音的時代、聖靈大大澆灌的時代。「那

個軛也必因肥壯的緣故撐斷」小字或作因膏油的緣故毀壞。你身上那個奴僕的軛、律法

的軛，掐在你的脖子上，這個重軛會因聖靈膏油的緣故毀壞。聖經說：「主的靈在那裏，

那裏就得以自由。」如果我們還是常常沒有自由，只是人家一個眼光、少了一句稱讚的

話，或者別人被稱讚，馬上就不自由了，就嫉妒了、就非常生氣了。那個軛在我們的身

上，卻要因著膏油的緣故，可以被毀壞，所以我們要更多地被神充滿：「主啊！你的靈

更多地來充滿我。」我們很需要藉著向祂敞開我們的心、敞開我們的口，釋放地來讚美

祂，讓祂的靈來釋放我們，叫我們得以自由。 

 方言也是聖靈釋放我們裏面得自由的一個方法。聖靈把方言賜給我們，我們可以一直用

方言來敬拜他，就不用怕我會不會講錯話得罪人。我們常有這個重軛，因為從小是乖乖

牌，爸爸又蠻兇、蠻嚴的，所以很怕做錯事，因為怕被罵；以致於什麼事我都很小心地

去做，就是不要被罵。這不是在神兒子自由、快樂的裏面，因為我即使做錯了，我知道

父親還是會接納我。有人當了傳道人之後就很怕講錯話，他只要有一句話講錯，下面就

會一直傳，一直有不滿；或者有人就會氣他氣很久，這些都會成為傳道人的軛，這個也

是一個奴僕的心，沒有神兒子自由的榮耀。可是當我們更多地用方言來讚美、敬拜，我



 8 

們就是在神的同在中，一直敬拜祂；我們就可以那麼地自由，釋放。神要我們在聖靈裏，

常常忘掉自己、忘掉律法，生命聖靈的律要來釋放我們，讓我們得著自由。這需要我們

不體貼肉體，也就是我們向著肉體的情慾死多少，我們才自由多少。 

 例如禁食，如果你想到的就只是禁食會餓，你愈這樣想到你的肉體，就會很苦，就會不

自由。可是如果你想到的是：「哦！我可以空出一天來不用去管吃的，也不用花時間在

那上面，我就多出好多的時間來愛祂。」這個叫向著聖靈而去。當我們這樣的時候，我

們就不會覺得禁食很痛苦了，就變成是積極主動的，是為要得著基督而做的。所以今天

我們的追求、服事，都應該是為愛神而做。 

 

七．結語 

 我們要更多地來認識我們神的愛，基督來不是要定我們的罪。我們一做錯事，只要我們

不要背向耶穌，什麼時候我們轉向耶穌，就會得著安慰。得著安慰是說我承認錯，而且

我不要再往我的錯處去；我若往我的肉體而去，就會在律法下被定罪，因為我在不服、

不法。但什麼時候我不要不服、也不要不法，就是向著神而去：「主！我要降服於你！」

我得著的就都是安慰、都是愛、都是鼓勵。主就會拍拍我：「沒關係，我知道你會再起

來的；我知道你已經盡力了，我知道你是很願意這樣的！」這樣我們就是一個在愛裏的

人，不是活在害怕動輒得咎的裏面，而是一個自由的在愛裏面歡呼的人！ 

 求主讓我們在聖靈裏更進入基督裡一切的自由。藉著我們常常歡呼向著耶穌而去；不要

常常向著自己，不要常常想到自己。 

 前天有一位弟兄，他覺得自己來追求都沒有什麼改變，直到後來聽到他的姊姊對他的太

太說：「我發現我弟弟最近真的改變很多耶！」他就很得安慰。什麼時候我們還在覺得

自己不好，覺得自己沒有什麼改變，就表示其實我們還是沒有向律法死，還是常常活在

這個不好、那個不應該的裏面。當我們向律法死，知道我這個人是徹底敗壞的、是徹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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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救的，我是一個罪人中的罪魁，我對我這個老自己一點辦法都沒有，我對他完全失望

了，所以我不再向著他了，我就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我向他是死的；我如今是向著基督而

活，我所有都是想到祂、渴慕祂、愛祂，我們就會不知不覺一直在被改變像祂。我們想

到的就是要來歡呼祂為我成全的救恩，這樣祂的救恩就會一直來釋放我們，使我們更得

著神兒子的自由，我整個人是祂手中的工作，我要做的就是感恩！讚美！愛祂！這是神

給我們在基督裡的自由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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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基督裡的自由(七)作業 

 

1. 羅馬書 7：1-6，女人指的是什麼？丈夫指的是什麼？ 

2. 舊約裏的雅各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才變成神的王子？ 

3. 加拉太書 6:8：「順著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；順著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

收永生。」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經歷？ 

4. 有一個人去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原始村落觀察孩童，他發現這些孩童心靈都很健

康。為什麼？你家中的貴重物品或高級家具會不會成為家中的「地雷」？ 

5. 你父母從小對你的教養方式，有沒有影響你對天父慈愛的認識？ 

6. 你對於遵守神的話，是活在我應該、我必須遵守的裏面，還是活在愛耶穌的裏面？ 

7. 你屬靈的操練、追求（禁食、等候神、傳福音），是不是在律法底下做的？ 

8. 你有沒有經歷過愈立志反而愈做不好？ 

9. 提摩太前書 1：9「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，乃是為____________________。」 

10. 以賽亞書 10：27「到那日………，那軛也必因肥壯的緣故撐斷。」小字或作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11. 背聖經：羅馬書 7：4-6，加拉太書 5：16-18，加拉太書 5：25，以賽亞書 10：27。 

12. 參考詩歌：頌讚詩選 303 首。 

 


